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簡上字第454號

上  訴  人  國聚國圖1號會社區管理委員會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劉勝男  

訴訟代理人  陳亮逢律師

被上訴人    楊莉玲  

訴訟代理人  傅建華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社區規約之規定無效事件，上訴人對於中

華民國114年7月18日本院臺中簡易庭114年度中簡字第1017號第

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民國114年12月26日言詞辯論終結，

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廢棄。

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駁回。

第一、二審訴訟費用由被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被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為臺中市○區○○路0段000號「國

聚國圖1號會」（下稱系爭社區）之區分所有權人，系爭社

區於民國112年12月16日召開第9屆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下稱

系爭會議），修正社區規約第11條（下稱系爭規約）為管理

委員採用「分區輪流制」，及「若有拒絕擔任委員，需支付

職務辭讓金新臺幣（下同）5,000元」（下稱系爭條款）。

上訴人於系爭會議中，違反管理人應盡之誠信義務，刻意隱

匿社區法律顧問律師已表示「法院對於社區規約中訂立罰則

之效力見解不一，可能引發後續爭議」之意見，導致決議過

程欠缺充分資訊與透明度，進而影響決議合法性，顯就制定

過程存在重大瑕疵，違反民法第148條之誠信原則。又私法

自治不得凌駕於憲法、法律及一般法律原理，憲法第15條、

第22條保障人民之工作、財產權及自由權等基本權利，依憲

法第23條之規定，任何限制人民或課予義務之事項，必須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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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立法院通過之法律為之。公寓大廈管理條例僅規定社區必

須「選出」管理委員，並未規定區分所有權人有「義務」擔

任管理委員，中華民國現行法律亦無授權社區規約，可以對

不擔任委員者課以金錢罰款，系爭規約擅自創設擔任管理委

員為義務，並對不為履行者處以金錢負擔，不論名為「辭讓

金」或「罰款」，均係創設法律所無之義務，本質上係對於

人民基本權利之懲罰性侵害，違反民法第148條誠信原則與

權利濫用原則、同法第71條強制或禁止規定、同法第72條之

公序良俗原則、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10、29、23條等規定，

顯具違法性。又系爭條款違反憲法之「比例原則」，第一輪

輪值者高達8成住戶（4成）寧願繳納5,000元，而拒絕擔任

管理委員會，唯一接受輪值之主任委員，亦於2個月內辭

職，足認系爭條款之實際效果，僅是「變相收費」，而非

「促進參與」，不具備達成手段之「適當性」；上訴人具有

足夠財力，卻吝於提供實質合理之誘因給管理委員，上訴人

於第8屆區分所有權人會議，嘗試提供獎勵措施（出席費1,0

00元），轉向提出懲罰性條款（10,000元）未通過，於系爭

會議即提出系爭條款，此「重罰輕賞」之決策順序，可見上

訴人未認真、持續探索或窮盡最小侵害之獎勵誘因等替代手

段，違反「必要性」；又第一輪原始輪值者均寧願繳納5,00

0元之辭讓金，已對多數不願意擔任者造成實質財產負擔及

心理壓力，且無法促進社區參與，反而造成社區分裂與對

立，所帶來之公益效力趨近於0，違反「狹義比例性」，應

屬無效，爰聲明請求確認系爭規約第11條關於「若有拒絕擔

任委員，需支付職務辭讓金5,000元整」即系爭條款之內容

無效等語。

二、上訴人則以：社區法律顧問律師雖表示規則訂立罰款有爭

議，然辭讓金並非罰款，且系爭條款內容有助於管理委員會

成員穩定之目的，符合適當性；辭讓金制度施行及所定辭讓

金多寡，並已獲得區分所有權人決議通過，符合區分所有權

人之投票意志。又系爭社區124戶分5區，每區每戶平均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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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輪一次，辭讓金5,000元等同每年花費201元即可24.8年後

再輪值管理委員，而系爭社區使用年限僅餘50年，每戶最多

輪3次，所受影響很小，並無明顯過高之情形，參以其他社

區亦定有「公共貢獻金、公共基金、無意接任委員之管理

費、贊助金」等辭讓金制度，系爭條款內容與之相比或無太

大差距或顯低廉，足認已符合對區分所有權人權利侵害程度

最小之手段，尚且符合比例原則。另我國法律未明文禁止管

理委員之選任，不得以輪替方式為之，更未有任何明文禁止

社區不得就「住戶拒絕擔任管理委員」之情形增列替代方

案，辭讓金作為輪流制之配套，可避免系爭社區因管理委員

會未能組成而遭政府機關罰款，甚至社區行政、工安、衛生

等事務停擺，並無以過於強烈手段來達成重要性極低目的之

情形，系爭條款內容所定之5,000元辭讓金制度屬於民事自

律性規範，數額遠低於公寓大廈管理條例所定之行政處罰金

額，且為一次性，非連續性之設定，應屬溫和而合理，並未

逾越必要限度。再者，如因個人因素無法擔任管理委員，可

用金錢形式補足貢獻，此費用僅是對社區管理的支持，也是

區分所有權人會議通過給予之彈性，彌補擔任委員一職與不

擔任者間的「對價」落差感，其目的正當、手段適當、金額

合宜，符合公寓大廈管理條例之立法精神與比例原則，實屬

社區自治之合理展現等語。

三、原審判決確認系爭規約第11條關於「若有拒絕擔任委員，需

支付職務辭讓金5,000元整」即系爭條款之內容無效，上訴

人不服提起上訴，於本院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被上訴人

在第一審之訴駁回。被上訴人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四、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

者，不得提起，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所

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

確，致原告在私法上之地位有受侵害之危險，而此項危險得

以對於原告之確認判決除去之者而言（最高法院42年台上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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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31號判決先例意旨參照）。被上訴人主張系爭條款無

效，上訴人否認之，被上訴人為系爭社區之區分所有權人，

系爭條款之內容影響其權利義務甚鉅，兩造關於系爭條款效

力之爭執，確使被上訴人在法律上之地位陷於不安之狀態，

致其私法上之地位有受侵害之危險，且此項危險得以本件確

認判決予以除去，依上開說明，被上訴人提起本件確認訴

訟，自有確認利益。

　㈡系爭社區於112年12月16日召開系爭會議，修正系爭規約第1

1條，決議通過系爭社區之管理委員出任採「分區輪流

制」，總戶數124戶共區分為5區，由A、B、C、D戶分作為2

區，店面、E、F、G、H、I、J戶分作為3區，每區輪流1位區

分所有權人出任，共計5名委員組成管理委員會，各區分所

有權人可依照輪流名單與同區之區分所有權人協調更換任

期；若有拒絕擔任委員、中途辭任或年度累積未滿3次出席

開會之情況者，需支付職務辭讓金5,000元乙節，此有系爭

會議紀錄在卷可稽（見補字卷第53至59頁），且為兩造均不

爭執，堪信為真實。

　㈢按總會決議之內容違反法令或章程者，無效，民法第56條第

2項定有明文。又公寓大廈之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乃全體區分

所有權人組成之最高意思機關，主要係為區分所有建物內各

區分所有權人之利害關係事項所召開，其決議係屬多數區分

所有權人意思表示一致之行為而發生一定私法上之效力，其

性質與民法社團總會相同，法理上自得援用民法有關社團總

會決議之相關規定，而類推適用民法第56條之規定（最高法

院92年度台上字第9號判決意旨參照）。次按法律保留原則

乃參照憲法第23條及中央法規標準法第5條規定，指關於人

民基本權利、義務等重要事項，國家機關或具公權力者非有

法律之明文或授權，不得予以限制之情形而言，其目的在於

節制政府機關權力之濫用，從而，自僅適用於具有權力服從

性質之從屬權力關係者。至於私法秩序係在私法自治原則下

追求當事人間權利義務之衡平正義，於私權關係中，一方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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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人權利不合理之擴張，即屬對於他方當事人權利之不正侵

害，是在權利濫用外之合法範圍內，應保障當事人個人具有

根據自己的意志，通過法律行為構築其法律關係之可能，與

法律保留原則尚屬無涉（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384號判

決意旨參照）。又按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主任委員、管理委

員之選任、解任、權限與其委員人數、召集方式及事務執行

方法與代理規定，依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之決議。但規約另有

規定者，從其規定，此觀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29條第2項規

定即明。可知公寓大廈管理條例對於管理委員之選任、解任

方式等，係授權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以規約規定之。另按規

約，係指區分所有權人為增進共同利益，確保良好生活環

境，經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之共同遵守事項；住戶應遵守

其他法令或規約規定事項，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3條第12

款、第6條第1項第5款定有明文；有關公寓大廈、基地或附

屬設施之管理使用及其他住戶間相互關係，除法令另有規定

外，得以規約定之。規約除應載明專有部分及共用部分範圍

外，違反義務之處理方式，非經載明於規約者，不生效力，

同條例第23條第1項、第2項第4款亦有明文，是有關住戶違

反義務時之處理方式，本屬規約所得規範之事項，經載明於

規約，住戶即應遵守。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訂定或修改規

約，本於私法自治原則，除其內容有違反強制或禁止規定，

或背於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之情事外，即難謂其為無效。另

所謂公共秩序，係國家社會之一般要求或利益，善良風俗則

係社會一般道德觀念（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1578號判

決意旨參照）。又區分所有權人會議經由多數決作成之決

議，與少數區分所有權人之權益發生衝突時，其是否係藉由

多數決方式，形成對少數區分所有權人不利之分擔決議或約

定，應有充分理由，始不悖離按應有部分比例分擔之原則。

且是否係以損害該少數區分所有權人為主要目的，基於公平

法理，法院固得加以審查，惟應從大廈全體住戶因該決議之

權利行使所能取得之利益，與該少數區分所有權人及國家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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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因其權利行使所受之損失，比較衡量以定之。倘該決議之

權利行使，大廈住戶全體所得利益極少，而該少數區分所有

權人及國家社會所受之損失甚大者，非不得視為以損害他人

為主要目的，不能單憑該決議對少數區分所有權人現擁有之

權益有所減損，即認其係藉由多數決方式，形成對少數區分

所有權人不利之分擔決議或約定，認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

的，而屬權利濫用，或違反公序良俗（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

字第2347號判決意旨參照）。申言之，公寓大廈之管理使用

及其他住戶間之相互關係，除法律別有規定外，區分所有權

人會議得以規約規範之，且住戶違反義務時之處理方式亦為

規約所得規範之事項；又住戶規約係公寓大廈區分所有權人

為增進共同利益，確保良好生活環境，經區分所有權人會議

決議應共同遵守之事項，此屬私法自治之範疇，非有違反強

制或禁止規定，或背於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或有權利濫用

之情事者，均非法所不許。是公寓大廈本得由區分所有權人

以多數決議制定管理方法，以維護公寓大廈之安全及品質，

惟仍須符合公平，不得逾越必要程度而過度限制區分所有權

人所有權；又對於違反管理規定者制定罰則，係為落實管理

規則之規制效果，自亦屬管理方法之一環。經查：

　⒈系爭社區於系爭會議決議通過修正系爭規約第11條，關於系

爭社區管理委員會之委員，由系爭社區住戶分區輪流擔任之

方式任之，此方式與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29條第2項所規

定，對於管理委員之選任、解任方式等，得由區分所有權人

會議以規約定之規定無違，且社區事務攸關全體區分所有

人，管理委員係推動、執行社區事務不可或缺之職位，故由

區分所有權人分區輪流擔任管理委員，符合住戶均應參與或

服務社區之公平原則，且其適用對象為系爭社區住戶全體，

並非針對特定之住戶，亦符合平等原則，並無違反任何強制

或禁止規定，或背於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之情形，應屬合法

有效。

　⒉系爭條款所定拒絕擔任委員、中途辭任或年度累積未滿3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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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開會之情況者，需支付職務辭讓金5,000元部分：

　⑴現行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為落實公寓大廈之自治，於上述條文

規定，賦予區分所有權人會議創設規約之權利，藉以作為規

範公寓大廈區分所有權人及住戶權利義務之依據。系爭社區

既經多數決決議通過系爭規約第11條，對於管理委員之選任

採用「分區輪流制」，且依上開說明，此方式並無違反何強

制或禁止規定，亦未背於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應屬有效，

是系爭社區住戶自應共同遵守，即應有輪值擔任管理委員，

以分擔社區公共事務管理維護工作之義務。又依公寓大廈管

理條例第23條第1項、第2項第4款之規定，「有關公寓大

廈、基地或附屬設施之管理使用及其他住戶間相互關係，除

法令另有規定外，得以規約定之」、「規約除應載明專有部

分及共用部分範圍外，下列各款事項，非經載明於規約者，

不生效力：…四違反義務之處理方式。…」，亦有明定規約

上得載明違反義務之處理方式，而該違反義務之處理方式，

法條既未明文侷限其內容，則就解釋上而言，區分所有權人

對於輪值擔任管理委員之義務違反之處理方式，亦得為規約

之內容，並有對區分所有權人或住戶產生拘束之效力，且法

無明文禁止社區規約對於違反規約所定之義務者，不得課予

一定之金錢給付義務，不論其名義為「辭讓金」或「罰

款」，系爭條款對於無法履行輪值擔任管理委員之義務者，

應以繳交一定金額之方式，始得免除擔任管理委員之義務，

係為落實公寓大廈區分所有權人或住戶間之私法自治，及系

爭規約所定輪值擔任管理委員之規制效果，並無違反何強制

或禁止規定，亦未背於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更難認係以損

害他人為主要目的，而有權利濫用之情事，應非法所不許。

上訴人於系爭會議中，是否說明司法實務對於社區規約訂立

罰則之意見為何，要與系爭條款是否構成權利濫用之判斷無

涉，並不因此而影響系爭條款之合法性，且上訴人係為加強

社區之管理、維護，提昇區分所有權人或住戶居住品質而成

立之人的組織體，為區分所有權人團體之代表機構，與各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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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所有權人及住戶相互間本無從屬關係，依照前揭說明，屬

私法自治範疇，依上說明，系爭條款之內容，亦難認有違反

法律保留原則。被上訴人猶執詞主張：系爭決議違反民法第

148條之誠信原則，且我國現行法律並無任何規定，授權社

區規約得對於不擔任委員者課以金錢罰鍰，系爭條款課予區

分所有權人法律所無之義務，違反法律保留原則、民法第7

1、72條及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等強制或禁止規定，而屬無效

云云，洵非可採。

　⑵又區分所有權人會議經由多數決作成之決議或訂立規約，由

全體區分所有權人共同遵循，該規約內容是否妥適，有無違

反公序良俗，固非不得以比例原則加以檢驗，即應考量所欲

達成之公共利益或目標（手段正當性），選擇侵害程度最小

之手段（必要性），及保持損害與利益之間的平衡（衡平

性），並應注意手段與目的之間的合理關聯（不當聯結禁

止）。經查：本院審酌依系爭規約第11條之規定，當期輪值

之管理委員，可依照輪流名單與同區之區分所有權人協調更

換任期，確實無意願擔任管理委員之住戶，亦得以繳交5,00

0元之方式，免除輪流擔任管理委員之義務，除可尊重區分

所有權人不願擔任管理委員之意願，亦可使該輪值之區分所

有權人以額外繳納金額方式，以全其對社區事務本應有之付

出，核屬兩全之方法，且酌以系爭條款決議之辭任金5,000

元，並無顯然過高之情形，亦無侵害人身情形，此項對於無

法擔任管理委員者所課予之金錢給付義務，堪認符合比例原

則。被上訴人雖以前詞主張系爭條款違反憲法第23條所揭示

之「適當性」、「必要性」、「狹義比例性」之比例原則云

云，然系爭條款是否有助於達成住戶輪值擔任管理委員，公

平參與服務社區之制度目的，此乃社區自治事項，不同社區

或有不同之運作結果，此應由系爭社區全體區分所有權人依

實際運作情形，於往後之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溝通檢討，並依

社區自治精神予以尊重。被上訴人僅以系爭規約首次實施結

果，第一輪5位輪值者，八成（4戶）寧願繳納5,000元而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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絕擔任委員，唯一接受輪值者，亦於2個月內辭職，並繳納

5,000元，逕認系爭條款無法達成其規範目的，公共利益趨

近於0，難認可採。再者，依被上訴人所陳，系爭社區於第8

屆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亦曾提出其他獎勵方案及懲罰性條款

之方案，然未獲得區分所有權人決議通過，嗣於第9屆區分

所有權人會議通過系爭規約及條款，自應認此係社區多數住

戶權衡後，認為系爭規約對於管理委員之選任採用「分區輪

流制」，並輔以拒絕擔任委員，需支付職務辭讓金5,000元

之制度，對於區分所有權人之權益尚無逾越必要程度之侵

害，而屬適當可採。被上訴人主張尚有其他最小侵害之手

段，而未提出足以使本院得有確信之證據以實其說，自屬無

據。

五、綜上所述，被上訴人依民事訴訟法第247條規定，請求確認

系爭條款無效，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從而，原審為上訴人

敗訴之判決，自有未洽，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

棄改判，為有理由，爰由本院廢棄改判如主文第二項所示。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併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有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16　　日

　　　　　　　　　民事第六庭　審判長法　官　巫淑芳

　　　　　　　　　　　　　　　　　　法　官　蔡汎沂

　　　　　　　　　　　　　　　　　　法　官　孫藝娜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16　　日

　　　　　　　　　　　　　　　　　　書記官　資念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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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tabl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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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t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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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ne-height: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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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verflow: hidde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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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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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n-record-tex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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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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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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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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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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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簡上字第454號
上  訴  人  國聚國圖1號會社區管理委員會


法定代理人  劉勝男  
訴訟代理人  陳亮逢律師
被上訴人    楊莉玲  
訴訟代理人  傅建華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社區規約之規定無效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4年7月18日本院臺中簡易庭114年度中簡字第1017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民國114年12月2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廢棄。
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駁回。
第一、二審訴訟費用由被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被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為臺中市○區○○路0段000號「國聚國圖1號會」（下稱系爭社區）之區分所有權人，系爭社區於民國112年12月16日召開第9屆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下稱系爭會議），修正社區規約第11條（下稱系爭規約）為管理委員採用「分區輪流制」，及「若有拒絕擔任委員，需支付職務辭讓金新臺幣（下同）5,000元」（下稱系爭條款）。上訴人於系爭會議中，違反管理人應盡之誠信義務，刻意隱匿社區法律顧問律師已表示「法院對於社區規約中訂立罰則之效力見解不一，可能引發後續爭議」之意見，導致決議過程欠缺充分資訊與透明度，進而影響決議合法性，顯就制定過程存在重大瑕疵，違反民法第148條之誠信原則。又私法自治不得凌駕於憲法、法律及一般法律原理，憲法第15條、第22條保障人民之工作、財產權及自由權等基本權利，依憲法第23條之規定，任何限制人民或課予義務之事項，必須經由立法院通過之法律為之。公寓大廈管理條例僅規定社區必須「選出」管理委員，並未規定區分所有權人有「義務」擔任管理委員，中華民國現行法律亦無授權社區規約，可以對不擔任委員者課以金錢罰款，系爭規約擅自創設擔任管理委員為義務，並對不為履行者處以金錢負擔，不論名為「辭讓金」或「罰款」，均係創設法律所無之義務，本質上係對於人民基本權利之懲罰性侵害，違反民法第148條誠信原則與權利濫用原則、同法第71條強制或禁止規定、同法第72條之公序良俗原則、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10、29、23條等規定，顯具違法性。又系爭條款違反憲法之「比例原則」，第一輪輪值者高達8成住戶（4成）寧願繳納5,000元，而拒絕擔任管理委員會，唯一接受輪值之主任委員，亦於2個月內辭職，足認系爭條款之實際效果，僅是「變相收費」，而非「促進參與」，不具備達成手段之「適當性」；上訴人具有足夠財力，卻吝於提供實質合理之誘因給管理委員，上訴人於第8屆區分所有權人會議，嘗試提供獎勵措施（出席費1,000元），轉向提出懲罰性條款（10,000元）未通過，於系爭會議即提出系爭條款，此「重罰輕賞」之決策順序，可見上訴人未認真、持續探索或窮盡最小侵害之獎勵誘因等替代手段，違反「必要性」；又第一輪原始輪值者均寧願繳納5,000元之辭讓金，已對多數不願意擔任者造成實質財產負擔及心理壓力，且無法促進社區參與，反而造成社區分裂與對立，所帶來之公益效力趨近於0，違反「狹義比例性」，應屬無效，爰聲明請求確認系爭規約第11條關於「若有拒絕擔任委員，需支付職務辭讓金5,000元整」即系爭條款之內容無效等語。
二、上訴人則以：社區法律顧問律師雖表示規則訂立罰款有爭議，然辭讓金並非罰款，且系爭條款內容有助於管理委員會成員穩定之目的，符合適當性；辭讓金制度施行及所定辭讓金多寡，並已獲得區分所有權人決議通過，符合區分所有權人之投票意志。又系爭社區124戶分5區，每區每戶平均24.8年輪一次，辭讓金5,000元等同每年花費201元即可24.8年後再輪值管理委員，而系爭社區使用年限僅餘50年，每戶最多輪3次，所受影響很小，並無明顯過高之情形，參以其他社區亦定有「公共貢獻金、公共基金、無意接任委員之管理費、贊助金」等辭讓金制度，系爭條款內容與之相比或無太大差距或顯低廉，足認已符合對區分所有權人權利侵害程度最小之手段，尚且符合比例原則。另我國法律未明文禁止管理委員之選任，不得以輪替方式為之，更未有任何明文禁止社區不得就「住戶拒絕擔任管理委員」之情形增列替代方案，辭讓金作為輪流制之配套，可避免系爭社區因管理委員會未能組成而遭政府機關罰款，甚至社區行政、工安、衛生等事務停擺，並無以過於強烈手段來達成重要性極低目的之情形，系爭條款內容所定之5,000元辭讓金制度屬於民事自律性規範，數額遠低於公寓大廈管理條例所定之行政處罰金額，且為一次性，非連續性之設定，應屬溫和而合理，並未逾越必要限度。再者，如因個人因素無法擔任管理委員，可用金錢形式補足貢獻，此費用僅是對社區管理的支持，也是區分所有權人會議通過給予之彈性，彌補擔任委員一職與不擔任者間的「對價」落差感，其目的正當、手段適當、金額合宜，符合公寓大廈管理條例之立法精神與比例原則，實屬社區自治之合理展現等語。
三、原審判決確認系爭規約第11條關於「若有拒絕擔任委員，需支付職務辭讓金5,000元整」即系爭條款之內容無效，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於本院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駁回。被上訴人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四、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不得提起，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致原告在私法上之地位有受侵害之危險，而此項危險得以對於原告之確認判決除去之者而言（最高法院42年台上字第1031號判決先例意旨參照）。被上訴人主張系爭條款無效，上訴人否認之，被上訴人為系爭社區之區分所有權人，系爭條款之內容影響其權利義務甚鉅，兩造關於系爭條款效力之爭執，確使被上訴人在法律上之地位陷於不安之狀態，致其私法上之地位有受侵害之危險，且此項危險得以本件確認判決予以除去，依上開說明，被上訴人提起本件確認訴訟，自有確認利益。
　㈡系爭社區於112年12月16日召開系爭會議，修正系爭規約第11條，決議通過系爭社區之管理委員出任採「分區輪流制」，總戶數124戶共區分為5區，由A、B、C、D戶分作為2區，店面、E、F、G、H、I、J戶分作為3區，每區輪流1位區分所有權人出任，共計5名委員組成管理委員會，各區分所有權人可依照輪流名單與同區之區分所有權人協調更換任期；若有拒絕擔任委員、中途辭任或年度累積未滿3次出席開會之情況者，需支付職務辭讓金5,000元乙節，此有系爭會議紀錄在卷可稽（見補字卷第53至59頁），且為兩造均不爭執，堪信為真實。
　㈢按總會決議之內容違反法令或章程者，無效，民法第56條第2項定有明文。又公寓大廈之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乃全體區分所有權人組成之最高意思機關，主要係為區分所有建物內各區分所有權人之利害關係事項所召開，其決議係屬多數區分所有權人意思表示一致之行為而發生一定私法上之效力，其性質與民法社團總會相同，法理上自得援用民法有關社團總會決議之相關規定，而類推適用民法第56條之規定（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字第9號判決意旨參照）。次按法律保留原則乃參照憲法第23條及中央法規標準法第5條規定，指關於人民基本權利、義務等重要事項，國家機關或具公權力者非有法律之明文或授權，不得予以限制之情形而言，其目的在於節制政府機關權力之濫用，從而，自僅適用於具有權力服從性質之從屬權力關係者。至於私法秩序係在私法自治原則下追求當事人間權利義務之衡平正義，於私權關係中，一方當事人權利不合理之擴張，即屬對於他方當事人權利之不正侵害，是在權利濫用外之合法範圍內，應保障當事人個人具有根據自己的意志，通過法律行為構築其法律關係之可能，與法律保留原則尚屬無涉（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384號判決意旨參照）。又按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主任委員、管理委員之選任、解任、權限與其委員人數、召集方式及事務執行方法與代理規定，依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之決議。但規約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此觀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29條第2項規定即明。可知公寓大廈管理條例對於管理委員之選任、解任方式等，係授權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以規約規定之。另按規約，係指區分所有權人為增進共同利益，確保良好生活環境，經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之共同遵守事項；住戶應遵守其他法令或規約規定事項，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3條第12款、第6條第1項第5款定有明文；有關公寓大廈、基地或附屬設施之管理使用及其他住戶間相互關係，除法令另有規定外，得以規約定之。規約除應載明專有部分及共用部分範圍外，違反義務之處理方式，非經載明於規約者，不生效力，同條例第23條第1項、第2項第4款亦有明文，是有關住戶違反義務時之處理方式，本屬規約所得規範之事項，經載明於規約，住戶即應遵守。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訂定或修改規約，本於私法自治原則，除其內容有違反強制或禁止規定，或背於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之情事外，即難謂其為無效。另所謂公共秩序，係國家社會之一般要求或利益，善良風俗則係社會一般道德觀念（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1578號判決意旨參照）。又區分所有權人會議經由多數決作成之決議，與少數區分所有權人之權益發生衝突時，其是否係藉由多數決方式，形成對少數區分所有權人不利之分擔決議或約定，應有充分理由，始不悖離按應有部分比例分擔之原則。且是否係以損害該少數區分所有權人為主要目的，基於公平法理，法院固得加以審查，惟應從大廈全體住戶因該決議之權利行使所能取得之利益，與該少數區分所有權人及國家社會因其權利行使所受之損失，比較衡量以定之。倘該決議之權利行使，大廈住戶全體所得利益極少，而該少數區分所有權人及國家社會所受之損失甚大者，非不得視為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不能單憑該決議對少數區分所有權人現擁有之權益有所減損，即認其係藉由多數決方式，形成對少數區分所有權人不利之分擔決議或約定，認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而屬權利濫用，或違反公序良俗（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2347號判決意旨參照）。申言之，公寓大廈之管理使用及其他住戶間之相互關係，除法律別有規定外，區分所有權人會議得以規約規範之，且住戶違反義務時之處理方式亦為規約所得規範之事項；又住戶規約係公寓大廈區分所有權人為增進共同利益，確保良好生活環境，經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應共同遵守之事項，此屬私法自治之範疇，非有違反強制或禁止規定，或背於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或有權利濫用之情事者，均非法所不許。是公寓大廈本得由區分所有權人以多數決議制定管理方法，以維護公寓大廈之安全及品質，惟仍須符合公平，不得逾越必要程度而過度限制區分所有權人所有權；又對於違反管理規定者制定罰則，係為落實管理規則之規制效果，自亦屬管理方法之一環。經查：
　⒈系爭社區於系爭會議決議通過修正系爭規約第11條，關於系爭社區管理委員會之委員，由系爭社區住戶分區輪流擔任之方式任之，此方式與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29條第2項所規定，對於管理委員之選任、解任方式等，得由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以規約定之規定無違，且社區事務攸關全體區分所有人，管理委員係推動、執行社區事務不可或缺之職位，故由區分所有權人分區輪流擔任管理委員，符合住戶均應參與或服務社區之公平原則，且其適用對象為系爭社區住戶全體，並非針對特定之住戶，亦符合平等原則，並無違反任何強制或禁止規定，或背於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之情形，應屬合法有效。
　⒉系爭條款所定拒絕擔任委員、中途辭任或年度累積未滿3次出席開會之情況者，需支付職務辭讓金5,000元部分：
　⑴現行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為落實公寓大廈之自治，於上述條文規定，賦予區分所有權人會議創設規約之權利，藉以作為規範公寓大廈區分所有權人及住戶權利義務之依據。系爭社區既經多數決決議通過系爭規約第11條，對於管理委員之選任採用「分區輪流制」，且依上開說明，此方式並無違反何強制或禁止規定，亦未背於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應屬有效，是系爭社區住戶自應共同遵守，即應有輪值擔任管理委員，以分擔社區公共事務管理維護工作之義務。又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23條第1項、第2項第4款之規定，「有關公寓大廈、基地或附屬設施之管理使用及其他住戶間相互關係，除法令另有規定外，得以規約定之」、「規約除應載明專有部分及共用部分範圍外，下列各款事項，非經載明於規約者，不生效力：…四違反義務之處理方式。…」，亦有明定規約上得載明違反義務之處理方式，而該違反義務之處理方式，法條既未明文侷限其內容，則就解釋上而言，區分所有權人對於輪值擔任管理委員之義務違反之處理方式，亦得為規約之內容，並有對區分所有權人或住戶產生拘束之效力，且法無明文禁止社區規約對於違反規約所定之義務者，不得課予一定之金錢給付義務，不論其名義為「辭讓金」或「罰款」，系爭條款對於無法履行輪值擔任管理委員之義務者，應以繳交一定金額之方式，始得免除擔任管理委員之義務，係為落實公寓大廈區分所有權人或住戶間之私法自治，及系爭規約所定輪值擔任管理委員之規制效果，並無違反何強制或禁止規定，亦未背於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更難認係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而有權利濫用之情事，應非法所不許。上訴人於系爭會議中，是否說明司法實務對於社區規約訂立罰則之意見為何，要與系爭條款是否構成權利濫用之判斷無涉，並不因此而影響系爭條款之合法性，且上訴人係為加強社區之管理、維護，提昇區分所有權人或住戶居住品質而成立之人的組織體，為區分所有權人團體之代表機構，與各區分所有權人及住戶相互間本無從屬關係，依照前揭說明，屬私法自治範疇，依上說明，系爭條款之內容，亦難認有違反法律保留原則。被上訴人猶執詞主張：系爭決議違反民法第148條之誠信原則，且我國現行法律並無任何規定，授權社區規約得對於不擔任委員者課以金錢罰鍰，系爭條款課予區分所有權人法律所無之義務，違反法律保留原則、民法第71、72條及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等強制或禁止規定，而屬無效云云，洵非可採。
　⑵又區分所有權人會議經由多數決作成之決議或訂立規約，由全體區分所有權人共同遵循，該規約內容是否妥適，有無違反公序良俗，固非不得以比例原則加以檢驗，即應考量所欲達成之公共利益或目標（手段正當性），選擇侵害程度最小之手段（必要性），及保持損害與利益之間的平衡（衡平性），並應注意手段與目的之間的合理關聯（不當聯結禁止）。經查：本院審酌依系爭規約第11條之規定，當期輪值之管理委員，可依照輪流名單與同區之區分所有權人協調更換任期，確實無意願擔任管理委員之住戶，亦得以繳交5,000元之方式，免除輪流擔任管理委員之義務，除可尊重區分所有權人不願擔任管理委員之意願，亦可使該輪值之區分所有權人以額外繳納金額方式，以全其對社區事務本應有之付出，核屬兩全之方法，且酌以系爭條款決議之辭任金5,000元，並無顯然過高之情形，亦無侵害人身情形，此項對於無法擔任管理委員者所課予之金錢給付義務，堪認符合比例原則。被上訴人雖以前詞主張系爭條款違反憲法第23條所揭示之「適當性」、「必要性」、「狹義比例性」之比例原則云云，然系爭條款是否有助於達成住戶輪值擔任管理委員，公平參與服務社區之制度目的，此乃社區自治事項，不同社區或有不同之運作結果，此應由系爭社區全體區分所有權人依實際運作情形，於往後之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溝通檢討，並依社區自治精神予以尊重。被上訴人僅以系爭規約首次實施結果，第一輪5位輪值者，八成（4戶）寧願繳納5,000元而拒絕擔任委員，唯一接受輪值者，亦於2個月內辭職，並繳納5,000元，逕認系爭條款無法達成其規範目的，公共利益趨近於0，難認可採。再者，依被上訴人所陳，系爭社區於第8屆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亦曾提出其他獎勵方案及懲罰性條款之方案，然未獲得區分所有權人決議通過，嗣於第9屆區分所有權人會議通過系爭規約及條款，自應認此係社區多數住戶權衡後，認為系爭規約對於管理委員之選任採用「分區輪流制」，並輔以拒絕擔任委員，需支付職務辭讓金5,000元之制度，對於區分所有權人之權益尚無逾越必要程度之侵害，而屬適當可採。被上訴人主張尚有其他最小侵害之手段，而未提出足以使本院得有確信之證據以實其說，自屬無據。
五、綜上所述，被上訴人依民事訴訟法第247條規定，請求確認系爭條款無效，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從而，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自有未洽，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爰由本院廢棄改判如主文第二項所示。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併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有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16　　日
　　　　　　　　　民事第六庭　審判長法　官　巫淑芳
　　　　　　　　　　　　　　　　　　法　官　蔡汎沂
　　　　　　　　　　　　　　　　　　法　官　孫藝娜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16　　日
　　　　　　　　　　　　　　　　　　書記官　資念婷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簡上字第454號

上  訴  人  國聚國圖1號會社區管理委員會



法定代理人  劉勝男  

訴訟代理人  陳亮逢律師

被上訴人    楊莉玲  

訴訟代理人  傅建華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社區規約之規定無效事件，上訴人對於中

華民國114年7月18日本院臺中簡易庭114年度中簡字第1017號第

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民國114年12月26日言詞辯論終結，

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廢棄。

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駁回。

第一、二審訴訟費用由被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被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為臺中市○區○○路0段000號「國聚

    國圖1號會」（下稱系爭社區）之區分所有權人，系爭社區

    於民國112年12月16日召開第9屆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下稱系

    爭會議），修正社區規約第11條（下稱系爭規約）為管理委

    員採用「分區輪流制」，及「若有拒絕擔任委員，需支付職

    務辭讓金新臺幣（下同）5,000元」（下稱系爭條款）。上

    訴人於系爭會議中，違反管理人應盡之誠信義務，刻意隱匿

    社區法律顧問律師已表示「法院對於社區規約中訂立罰則之

    效力見解不一，可能引發後續爭議」之意見，導致決議過程

    欠缺充分資訊與透明度，進而影響決議合法性，顯就制定過

    程存在重大瑕疵，違反民法第148條之誠信原則。又私法自

    治不得凌駕於憲法、法律及一般法律原理，憲法第15條、第

    22條保障人民之工作、財產權及自由權等基本權利，依憲法

    第23條之規定，任何限制人民或課予義務之事項，必須經由

    立法院通過之法律為之。公寓大廈管理條例僅規定社區必須

    「選出」管理委員，並未規定區分所有權人有「義務」擔任

    管理委員，中華民國現行法律亦無授權社區規約，可以對不

    擔任委員者課以金錢罰款，系爭規約擅自創設擔任管理委員

    為義務，並對不為履行者處以金錢負擔，不論名為「辭讓金

    」或「罰款」，均係創設法律所無之義務，本質上係對於人

    民基本權利之懲罰性侵害，違反民法第148條誠信原則與權

    利濫用原則、同法第71條強制或禁止規定、同法第72條之公

    序良俗原則、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10、29、23條等規定，顯

    具違法性。又系爭條款違反憲法之「比例原則」，第一輪輪

    值者高達8成住戶（4成）寧願繳納5,000元，而拒絕擔任管

    理委員會，唯一接受輪值之主任委員，亦於2個月內辭職，

    足認系爭條款之實際效果，僅是「變相收費」，而非「促進

    參與」，不具備達成手段之「適當性」；上訴人具有足夠財

    力，卻吝於提供實質合理之誘因給管理委員，上訴人於第8

    屆區分所有權人會議，嘗試提供獎勵措施（出席費1,000元

    ），轉向提出懲罰性條款（10,000元）未通過，於系爭會議

    即提出系爭條款，此「重罰輕賞」之決策順序，可見上訴人

    未認真、持續探索或窮盡最小侵害之獎勵誘因等替代手段，

    違反「必要性」；又第一輪原始輪值者均寧願繳納5,000元

    之辭讓金，已對多數不願意擔任者造成實質財產負擔及心理

    壓力，且無法促進社區參與，反而造成社區分裂與對立，所

    帶來之公益效力趨近於0，違反「狹義比例性」，應屬無效

    ，爰聲明請求確認系爭規約第11條關於「若有拒絕擔任委員

    ，需支付職務辭讓金5,000元整」即系爭條款之內容無效等

    語。

二、上訴人則以：社區法律顧問律師雖表示規則訂立罰款有爭議

    ，然辭讓金並非罰款，且系爭條款內容有助於管理委員會成

    員穩定之目的，符合適當性；辭讓金制度施行及所定辭讓金

    多寡，並已獲得區分所有權人決議通過，符合區分所有權人

    之投票意志。又系爭社區124戶分5區，每區每戶平均24.8年

    輪一次，辭讓金5,000元等同每年花費201元即可24.8年後再

    輪值管理委員，而系爭社區使用年限僅餘50年，每戶最多輪

    3次，所受影響很小，並無明顯過高之情形，參以其他社區

    亦定有「公共貢獻金、公共基金、無意接任委員之管理費、

    贊助金」等辭讓金制度，系爭條款內容與之相比或無太大差

    距或顯低廉，足認已符合對區分所有權人權利侵害程度最小

    之手段，尚且符合比例原則。另我國法律未明文禁止管理委

    員之選任，不得以輪替方式為之，更未有任何明文禁止社區

    不得就「住戶拒絕擔任管理委員」之情形增列替代方案，辭

    讓金作為輪流制之配套，可避免系爭社區因管理委員會未能

    組成而遭政府機關罰款，甚至社區行政、工安、衛生等事務

    停擺，並無以過於強烈手段來達成重要性極低目的之情形，

    系爭條款內容所定之5,000元辭讓金制度屬於民事自律性規

    範，數額遠低於公寓大廈管理條例所定之行政處罰金額，且

    為一次性，非連續性之設定，應屬溫和而合理，並未逾越必

    要限度。再者，如因個人因素無法擔任管理委員，可用金錢

    形式補足貢獻，此費用僅是對社區管理的支持，也是區分所

    有權人會議通過給予之彈性，彌補擔任委員一職與不擔任者

    間的「對價」落差感，其目的正當、手段適當、金額合宜，

    符合公寓大廈管理條例之立法精神與比例原則，實屬社區自

    治之合理展現等語。

三、原審判決確認系爭規約第11條關於「若有拒絕擔任委員，需

    支付職務辭讓金5,000元整」即系爭條款之內容無效，上訴

    人不服提起上訴，於本院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被上訴人在

    第一審之訴駁回。被上訴人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四、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

    者，不得提起，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所

    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

    ，致原告在私法上之地位有受侵害之危險，而此項危險得以

    對於原告之確認判決除去之者而言（最高法院42年台上字第

    1031號判決先例意旨參照）。被上訴人主張系爭條款無效，

    上訴人否認之，被上訴人為系爭社區之區分所有權人，系爭

    條款之內容影響其權利義務甚鉅，兩造關於系爭條款效力之

    爭執，確使被上訴人在法律上之地位陷於不安之狀態，致其

    私法上之地位有受侵害之危險，且此項危險得以本件確認判

    決予以除去，依上開說明，被上訴人提起本件確認訴訟，自

    有確認利益。

　㈡系爭社區於112年12月16日召開系爭會議，修正系爭規約第11

    條，決議通過系爭社區之管理委員出任採「分區輪流制」，

    總戶數124戶共區分為5區，由A、B、C、D戶分作為2區，店

    面、E、F、G、H、I、J戶分作為3區，每區輪流1位區分所有

    權人出任，共計5名委員組成管理委員會，各區分所有權人

    可依照輪流名單與同區之區分所有權人協調更換任期；若有

    拒絕擔任委員、中途辭任或年度累積未滿3次出席開會之情

    況者，需支付職務辭讓金5,000元乙節，此有系爭會議紀錄

    在卷可稽（見補字卷第53至59頁），且為兩造均不爭執，堪

    信為真實。

　㈢按總會決議之內容違反法令或章程者，無效，民法第56條第2

    項定有明文。又公寓大廈之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乃全體區分所

    有權人組成之最高意思機關，主要係為區分所有建物內各區

    分所有權人之利害關係事項所召開，其決議係屬多數區分所

    有權人意思表示一致之行為而發生一定私法上之效力，其性

    質與民法社團總會相同，法理上自得援用民法有關社團總會

    決議之相關規定，而類推適用民法第56條之規定（最高法院

    92年度台上字第9號判決意旨參照）。次按法律保留原則乃

    參照憲法第23條及中央法規標準法第5條規定，指關於人民

    基本權利、義務等重要事項，國家機關或具公權力者非有法

    律之明文或授權，不得予以限制之情形而言，其目的在於節

    制政府機關權力之濫用，從而，自僅適用於具有權力服從性

    質之從屬權力關係者。至於私法秩序係在私法自治原則下追

    求當事人間權利義務之衡平正義，於私權關係中，一方當事

    人權利不合理之擴張，即屬對於他方當事人權利之不正侵害

    ，是在權利濫用外之合法範圍內，應保障當事人個人具有根

    據自己的意志，通過法律行為構築其法律關係之可能，與法

    律保留原則尚屬無涉（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384號判決

    意旨參照）。又按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主任委員、管理委員

    之選任、解任、權限與其委員人數、召集方式及事務執行方

    法與代理規定，依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之決議。但規約另有規

    定者，從其規定，此觀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29條第2項規定

    即明。可知公寓大廈管理條例對於管理委員之選任、解任方

    式等，係授權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以規約規定之。另按規約，

    係指區分所有權人為增進共同利益，確保良好生活環境，經

    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之共同遵守事項；住戶應遵守其他法

    令或規約規定事項，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3條第12款、第6條

    第1項第5款定有明文；有關公寓大廈、基地或附屬設施之管

    理使用及其他住戶間相互關係，除法令另有規定外，得以規

    約定之。規約除應載明專有部分及共用部分範圍外，違反義

    務之處理方式，非經載明於規約者，不生效力，同條例第23

    條第1項、第2項第4款亦有明文，是有關住戶違反義務時之

    處理方式，本屬規約所得規範之事項，經載明於規約，住戶

    即應遵守。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訂定或修改規約，本於私

    法自治原則，除其內容有違反強制或禁止規定，或背於公共

    秩序或善良風俗之情事外，即難謂其為無效。另所謂公共秩

    序，係國家社會之一般要求或利益，善良風俗則係社會一般

    道德觀念（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1578號判決意旨參照

    ）。又區分所有權人會議經由多數決作成之決議，與少數區

    分所有權人之權益發生衝突時，其是否係藉由多數決方式，

    形成對少數區分所有權人不利之分擔決議或約定，應有充分

    理由，始不悖離按應有部分比例分擔之原則。且是否係以損

    害該少數區分所有權人為主要目的，基於公平法理，法院固

    得加以審查，惟應從大廈全體住戶因該決議之權利行使所能

    取得之利益，與該少數區分所有權人及國家社會因其權利行

    使所受之損失，比較衡量以定之。倘該決議之權利行使，大

    廈住戶全體所得利益極少，而該少數區分所有權人及國家社

    會所受之損失甚大者，非不得視為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

    不能單憑該決議對少數區分所有權人現擁有之權益有所減損

    ，即認其係藉由多數決方式，形成對少數區分所有權人不利

    之分擔決議或約定，認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而屬權利濫

    用，或違反公序良俗（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2347號判決

    意旨參照）。申言之，公寓大廈之管理使用及其他住戶間之

    相互關係，除法律別有規定外，區分所有權人會議得以規約

    規範之，且住戶違反義務時之處理方式亦為規約所得規範之

    事項；又住戶規約係公寓大廈區分所有權人為增進共同利益

    ，確保良好生活環境，經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應共同遵守

    之事項，此屬私法自治之範疇，非有違反強制或禁止規定，

    或背於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或有權利濫用之情事者，均非

    法所不許。是公寓大廈本得由區分所有權人以多數決議制定

    管理方法，以維護公寓大廈之安全及品質，惟仍須符合公平

    ，不得逾越必要程度而過度限制區分所有權人所有權；又對

    於違反管理規定者制定罰則，係為落實管理規則之規制效果

    ，自亦屬管理方法之一環。經查：

　⒈系爭社區於系爭會議決議通過修正系爭規約第11條，關於系

    爭社區管理委員會之委員，由系爭社區住戶分區輪流擔任之

    方式任之，此方式與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29條第2項所規定

    ，對於管理委員之選任、解任方式等，得由區分所有權人會

    議以規約定之規定無違，且社區事務攸關全體區分所有人，

    管理委員係推動、執行社區事務不可或缺之職位，故由區分

    所有權人分區輪流擔任管理委員，符合住戶均應參與或服務

    社區之公平原則，且其適用對象為系爭社區住戶全體，並非

    針對特定之住戶，亦符合平等原則，並無違反任何強制或禁

    止規定，或背於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之情形，應屬合法有效

    。

　⒉系爭條款所定拒絕擔任委員、中途辭任或年度累積未滿3次出

    席開會之情況者，需支付職務辭讓金5,000元部分：

　⑴現行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為落實公寓大廈之自治，於上述條文

    規定，賦予區分所有權人會議創設規約之權利，藉以作為規

    範公寓大廈區分所有權人及住戶權利義務之依據。系爭社區

    既經多數決決議通過系爭規約第11條，對於管理委員之選任

    採用「分區輪流制」，且依上開說明，此方式並無違反何強

    制或禁止規定，亦未背於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應屬有效，

    是系爭社區住戶自應共同遵守，即應有輪值擔任管理委員，

    以分擔社區公共事務管理維護工作之義務。又依公寓大廈管

    理條例第23條第1項、第2項第4款之規定，「有關公寓大廈

    、基地或附屬設施之管理使用及其他住戶間相互關係，除法

    令另有規定外，得以規約定之」、「規約除應載明專有部分

    及共用部分範圍外，下列各款事項，非經載明於規約者，不

    生效力：…四違反義務之處理方式。…」，亦有明定規約上得

    載明違反義務之處理方式，而該違反義務之處理方式，法條

    既未明文侷限其內容，則就解釋上而言，區分所有權人對於

    輪值擔任管理委員之義務違反之處理方式，亦得為規約之內

    容，並有對區分所有權人或住戶產生拘束之效力，且法無明

    文禁止社區規約對於違反規約所定之義務者，不得課予一定

    之金錢給付義務，不論其名義為「辭讓金」或「罰款」，系

    爭條款對於無法履行輪值擔任管理委員之義務者，應以繳交

    一定金額之方式，始得免除擔任管理委員之義務，係為落實

    公寓大廈區分所有權人或住戶間之私法自治，及系爭規約所

    定輪值擔任管理委員之規制效果，並無違反何強制或禁止規

    定，亦未背於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更難認係以損害他人為

    主要目的，而有權利濫用之情事，應非法所不許。上訴人於

    系爭會議中，是否說明司法實務對於社區規約訂立罰則之意

    見為何，要與系爭條款是否構成權利濫用之判斷無涉，並不

    因此而影響系爭條款之合法性，且上訴人係為加強社區之管

    理、維護，提昇區分所有權人或住戶居住品質而成立之人的

    組織體，為區分所有權人團體之代表機構，與各區分所有權

    人及住戶相互間本無從屬關係，依照前揭說明，屬私法自治

    範疇，依上說明，系爭條款之內容，亦難認有違反法律保留

    原則。被上訴人猶執詞主張：系爭決議違反民法第148條之

    誠信原則，且我國現行法律並無任何規定，授權社區規約得

    對於不擔任委員者課以金錢罰鍰，系爭條款課予區分所有權

    人法律所無之義務，違反法律保留原則、民法第71、72條及

    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等強制或禁止規定，而屬無效云云，洵非

    可採。

　⑵又區分所有權人會議經由多數決作成之決議或訂立規約，由

    全體區分所有權人共同遵循，該規約內容是否妥適，有無違

    反公序良俗，固非不得以比例原則加以檢驗，即應考量所欲

    達成之公共利益或目標（手段正當性），選擇侵害程度最小

    之手段（必要性），及保持損害與利益之間的平衡（衡平性

    ），並應注意手段與目的之間的合理關聯（不當聯結禁止）

    。經查：本院審酌依系爭規約第11條之規定，當期輪值之管

    理委員，可依照輪流名單與同區之區分所有權人協調更換任

    期，確實無意願擔任管理委員之住戶，亦得以繳交5,000元

    之方式，免除輪流擔任管理委員之義務，除可尊重區分所有

    權人不願擔任管理委員之意願，亦可使該輪值之區分所有權

    人以額外繳納金額方式，以全其對社區事務本應有之付出，

    核屬兩全之方法，且酌以系爭條款決議之辭任金5,000元，

    並無顯然過高之情形，亦無侵害人身情形，此項對於無法擔

    任管理委員者所課予之金錢給付義務，堪認符合比例原則。

    被上訴人雖以前詞主張系爭條款違反憲法第23條所揭示之「

    適當性」、「必要性」、「狹義比例性」之比例原則云云，

    然系爭條款是否有助於達成住戶輪值擔任管理委員，公平參

    與服務社區之制度目的，此乃社區自治事項，不同社區或有

    不同之運作結果，此應由系爭社區全體區分所有權人依實際

    運作情形，於往後之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溝通檢討，並依社區

    自治精神予以尊重。被上訴人僅以系爭規約首次實施結果，

    第一輪5位輪值者，八成（4戶）寧願繳納5,000元而拒絕擔

    任委員，唯一接受輪值者，亦於2個月內辭職，並繳納5,000

    元，逕認系爭條款無法達成其規範目的，公共利益趨近於0

    ，難認可採。再者，依被上訴人所陳，系爭社區於第8屆區

    分所有權人會議，亦曾提出其他獎勵方案及懲罰性條款之方

    案，然未獲得區分所有權人決議通過，嗣於第9屆區分所有

    權人會議通過系爭規約及條款，自應認此係社區多數住戶權

    衡後，認為系爭規約對於管理委員之選任採用「分區輪流制

    」，並輔以拒絕擔任委員，需支付職務辭讓金5,000元之制

    度，對於區分所有權人之權益尚無逾越必要程度之侵害，而

    屬適當可採。被上訴人主張尚有其他最小侵害之手段，而未

    提出足以使本院得有確信之證據以實其說，自屬無據。

五、綜上所述，被上訴人依民事訴訟法第247條規定，請求確認

    系爭條款無效，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從而，原審為上訴人

    敗訴之判決，自有未洽，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

    棄改判，為有理由，爰由本院廢棄改判如主文第二項所示。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併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有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16　　日

　　　　　　　　　民事第六庭　審判長法　官　巫淑芳

　　　　　　　　　　　　　　　　　　法　官　蔡汎沂

　　　　　　　　　　　　　　　　　　法　官　孫藝娜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16　　日

　　　　　　　　　　　　　　　　　　書記官　資念婷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簡上字第454號

上  訴  人  國聚國圖1號會社區管理委員會



法定代理人  劉勝男  

訴訟代理人  陳亮逢律師

被上訴人    楊莉玲  

訴訟代理人  傅建華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社區規約之規定無效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4年7月18日本院臺中簡易庭114年度中簡字第1017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民國114年12月2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廢棄。

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駁回。

第一、二審訴訟費用由被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被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為臺中市○區○○路0段000號「國聚國圖1號會」（下稱系爭社區）之區分所有權人，系爭社區於民國112年12月16日召開第9屆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下稱系爭會議），修正社區規約第11條（下稱系爭規約）為管理委員採用「分區輪流制」，及「若有拒絕擔任委員，需支付職務辭讓金新臺幣（下同）5,000元」（下稱系爭條款）。上訴人於系爭會議中，違反管理人應盡之誠信義務，刻意隱匿社區法律顧問律師已表示「法院對於社區規約中訂立罰則之效力見解不一，可能引發後續爭議」之意見，導致決議過程欠缺充分資訊與透明度，進而影響決議合法性，顯就制定過程存在重大瑕疵，違反民法第148條之誠信原則。又私法自治不得凌駕於憲法、法律及一般法律原理，憲法第15條、第22條保障人民之工作、財產權及自由權等基本權利，依憲法第23條之規定，任何限制人民或課予義務之事項，必須經由立法院通過之法律為之。公寓大廈管理條例僅規定社區必須「選出」管理委員，並未規定區分所有權人有「義務」擔任管理委員，中華民國現行法律亦無授權社區規約，可以對不擔任委員者課以金錢罰款，系爭規約擅自創設擔任管理委員為義務，並對不為履行者處以金錢負擔，不論名為「辭讓金」或「罰款」，均係創設法律所無之義務，本質上係對於人民基本權利之懲罰性侵害，違反民法第148條誠信原則與權利濫用原則、同法第71條強制或禁止規定、同法第72條之公序良俗原則、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10、29、23條等規定，顯具違法性。又系爭條款違反憲法之「比例原則」，第一輪輪值者高達8成住戶（4成）寧願繳納5,000元，而拒絕擔任管理委員會，唯一接受輪值之主任委員，亦於2個月內辭職，足認系爭條款之實際效果，僅是「變相收費」，而非「促進參與」，不具備達成手段之「適當性」；上訴人具有足夠財力，卻吝於提供實質合理之誘因給管理委員，上訴人於第8屆區分所有權人會議，嘗試提供獎勵措施（出席費1,000元），轉向提出懲罰性條款（10,000元）未通過，於系爭會議即提出系爭條款，此「重罰輕賞」之決策順序，可見上訴人未認真、持續探索或窮盡最小侵害之獎勵誘因等替代手段，違反「必要性」；又第一輪原始輪值者均寧願繳納5,000元之辭讓金，已對多數不願意擔任者造成實質財產負擔及心理壓力，且無法促進社區參與，反而造成社區分裂與對立，所帶來之公益效力趨近於0，違反「狹義比例性」，應屬無效，爰聲明請求確認系爭規約第11條關於「若有拒絕擔任委員，需支付職務辭讓金5,000元整」即系爭條款之內容無效等語。

二、上訴人則以：社區法律顧問律師雖表示規則訂立罰款有爭議，然辭讓金並非罰款，且系爭條款內容有助於管理委員會成員穩定之目的，符合適當性；辭讓金制度施行及所定辭讓金多寡，並已獲得區分所有權人決議通過，符合區分所有權人之投票意志。又系爭社區124戶分5區，每區每戶平均24.8年輪一次，辭讓金5,000元等同每年花費201元即可24.8年後再輪值管理委員，而系爭社區使用年限僅餘50年，每戶最多輪3次，所受影響很小，並無明顯過高之情形，參以其他社區亦定有「公共貢獻金、公共基金、無意接任委員之管理費、贊助金」等辭讓金制度，系爭條款內容與之相比或無太大差距或顯低廉，足認已符合對區分所有權人權利侵害程度最小之手段，尚且符合比例原則。另我國法律未明文禁止管理委員之選任，不得以輪替方式為之，更未有任何明文禁止社區不得就「住戶拒絕擔任管理委員」之情形增列替代方案，辭讓金作為輪流制之配套，可避免系爭社區因管理委員會未能組成而遭政府機關罰款，甚至社區行政、工安、衛生等事務停擺，並無以過於強烈手段來達成重要性極低目的之情形，系爭條款內容所定之5,000元辭讓金制度屬於民事自律性規範，數額遠低於公寓大廈管理條例所定之行政處罰金額，且為一次性，非連續性之設定，應屬溫和而合理，並未逾越必要限度。再者，如因個人因素無法擔任管理委員，可用金錢形式補足貢獻，此費用僅是對社區管理的支持，也是區分所有權人會議通過給予之彈性，彌補擔任委員一職與不擔任者間的「對價」落差感，其目的正當、手段適當、金額合宜，符合公寓大廈管理條例之立法精神與比例原則，實屬社區自治之合理展現等語。

三、原審判決確認系爭規約第11條關於「若有拒絕擔任委員，需支付職務辭讓金5,000元整」即系爭條款之內容無效，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於本院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駁回。被上訴人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四、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不得提起，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致原告在私法上之地位有受侵害之危險，而此項危險得以對於原告之確認判決除去之者而言（最高法院42年台上字第1031號判決先例意旨參照）。被上訴人主張系爭條款無效，上訴人否認之，被上訴人為系爭社區之區分所有權人，系爭條款之內容影響其權利義務甚鉅，兩造關於系爭條款效力之爭執，確使被上訴人在法律上之地位陷於不安之狀態，致其私法上之地位有受侵害之危險，且此項危險得以本件確認判決予以除去，依上開說明，被上訴人提起本件確認訴訟，自有確認利益。

　㈡系爭社區於112年12月16日召開系爭會議，修正系爭規約第11條，決議通過系爭社區之管理委員出任採「分區輪流制」，總戶數124戶共區分為5區，由A、B、C、D戶分作為2區，店面、E、F、G、H、I、J戶分作為3區，每區輪流1位區分所有權人出任，共計5名委員組成管理委員會，各區分所有權人可依照輪流名單與同區之區分所有權人協調更換任期；若有拒絕擔任委員、中途辭任或年度累積未滿3次出席開會之情況者，需支付職務辭讓金5,000元乙節，此有系爭會議紀錄在卷可稽（見補字卷第53至59頁），且為兩造均不爭執，堪信為真實。

　㈢按總會決議之內容違反法令或章程者，無效，民法第56條第2項定有明文。又公寓大廈之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乃全體區分所有權人組成之最高意思機關，主要係為區分所有建物內各區分所有權人之利害關係事項所召開，其決議係屬多數區分所有權人意思表示一致之行為而發生一定私法上之效力，其性質與民法社團總會相同，法理上自得援用民法有關社團總會決議之相關規定，而類推適用民法第56條之規定（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字第9號判決意旨參照）。次按法律保留原則乃參照憲法第23條及中央法規標準法第5條規定，指關於人民基本權利、義務等重要事項，國家機關或具公權力者非有法律之明文或授權，不得予以限制之情形而言，其目的在於節制政府機關權力之濫用，從而，自僅適用於具有權力服從性質之從屬權力關係者。至於私法秩序係在私法自治原則下追求當事人間權利義務之衡平正義，於私權關係中，一方當事人權利不合理之擴張，即屬對於他方當事人權利之不正侵害，是在權利濫用外之合法範圍內，應保障當事人個人具有根據自己的意志，通過法律行為構築其法律關係之可能，與法律保留原則尚屬無涉（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384號判決意旨參照）。又按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主任委員、管理委員之選任、解任、權限與其委員人數、召集方式及事務執行方法與代理規定，依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之決議。但規約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此觀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29條第2項規定即明。可知公寓大廈管理條例對於管理委員之選任、解任方式等，係授權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以規約規定之。另按規約，係指區分所有權人為增進共同利益，確保良好生活環境，經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之共同遵守事項；住戶應遵守其他法令或規約規定事項，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3條第12款、第6條第1項第5款定有明文；有關公寓大廈、基地或附屬設施之管理使用及其他住戶間相互關係，除法令另有規定外，得以規約定之。規約除應載明專有部分及共用部分範圍外，違反義務之處理方式，非經載明於規約者，不生效力，同條例第23條第1項、第2項第4款亦有明文，是有關住戶違反義務時之處理方式，本屬規約所得規範之事項，經載明於規約，住戶即應遵守。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訂定或修改規約，本於私法自治原則，除其內容有違反強制或禁止規定，或背於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之情事外，即難謂其為無效。另所謂公共秩序，係國家社會之一般要求或利益，善良風俗則係社會一般道德觀念（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1578號判決意旨參照）。又區分所有權人會議經由多數決作成之決議，與少數區分所有權人之權益發生衝突時，其是否係藉由多數決方式，形成對少數區分所有權人不利之分擔決議或約定，應有充分理由，始不悖離按應有部分比例分擔之原則。且是否係以損害該少數區分所有權人為主要目的，基於公平法理，法院固得加以審查，惟應從大廈全體住戶因該決議之權利行使所能取得之利益，與該少數區分所有權人及國家社會因其權利行使所受之損失，比較衡量以定之。倘該決議之權利行使，大廈住戶全體所得利益極少，而該少數區分所有權人及國家社會所受之損失甚大者，非不得視為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不能單憑該決議對少數區分所有權人現擁有之權益有所減損，即認其係藉由多數決方式，形成對少數區分所有權人不利之分擔決議或約定，認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而屬權利濫用，或違反公序良俗（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2347號判決意旨參照）。申言之，公寓大廈之管理使用及其他住戶間之相互關係，除法律別有規定外，區分所有權人會議得以規約規範之，且住戶違反義務時之處理方式亦為規約所得規範之事項；又住戶規約係公寓大廈區分所有權人為增進共同利益，確保良好生活環境，經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應共同遵守之事項，此屬私法自治之範疇，非有違反強制或禁止規定，或背於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或有權利濫用之情事者，均非法所不許。是公寓大廈本得由區分所有權人以多數決議制定管理方法，以維護公寓大廈之安全及品質，惟仍須符合公平，不得逾越必要程度而過度限制區分所有權人所有權；又對於違反管理規定者制定罰則，係為落實管理規則之規制效果，自亦屬管理方法之一環。經查：

　⒈系爭社區於系爭會議決議通過修正系爭規約第11條，關於系爭社區管理委員會之委員，由系爭社區住戶分區輪流擔任之方式任之，此方式與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29條第2項所規定，對於管理委員之選任、解任方式等，得由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以規約定之規定無違，且社區事務攸關全體區分所有人，管理委員係推動、執行社區事務不可或缺之職位，故由區分所有權人分區輪流擔任管理委員，符合住戶均應參與或服務社區之公平原則，且其適用對象為系爭社區住戶全體，並非針對特定之住戶，亦符合平等原則，並無違反任何強制或禁止規定，或背於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之情形，應屬合法有效。

　⒉系爭條款所定拒絕擔任委員、中途辭任或年度累積未滿3次出席開會之情況者，需支付職務辭讓金5,000元部分：

　⑴現行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為落實公寓大廈之自治，於上述條文規定，賦予區分所有權人會議創設規約之權利，藉以作為規範公寓大廈區分所有權人及住戶權利義務之依據。系爭社區既經多數決決議通過系爭規約第11條，對於管理委員之選任採用「分區輪流制」，且依上開說明，此方式並無違反何強制或禁止規定，亦未背於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應屬有效，是系爭社區住戶自應共同遵守，即應有輪值擔任管理委員，以分擔社區公共事務管理維護工作之義務。又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23條第1項、第2項第4款之規定，「有關公寓大廈、基地或附屬設施之管理使用及其他住戶間相互關係，除法令另有規定外，得以規約定之」、「規約除應載明專有部分及共用部分範圍外，下列各款事項，非經載明於規約者，不生效力：…四違反義務之處理方式。…」，亦有明定規約上得載明違反義務之處理方式，而該違反義務之處理方式，法條既未明文侷限其內容，則就解釋上而言，區分所有權人對於輪值擔任管理委員之義務違反之處理方式，亦得為規約之內容，並有對區分所有權人或住戶產生拘束之效力，且法無明文禁止社區規約對於違反規約所定之義務者，不得課予一定之金錢給付義務，不論其名義為「辭讓金」或「罰款」，系爭條款對於無法履行輪值擔任管理委員之義務者，應以繳交一定金額之方式，始得免除擔任管理委員之義務，係為落實公寓大廈區分所有權人或住戶間之私法自治，及系爭規約所定輪值擔任管理委員之規制效果，並無違反何強制或禁止規定，亦未背於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更難認係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而有權利濫用之情事，應非法所不許。上訴人於系爭會議中，是否說明司法實務對於社區規約訂立罰則之意見為何，要與系爭條款是否構成權利濫用之判斷無涉，並不因此而影響系爭條款之合法性，且上訴人係為加強社區之管理、維護，提昇區分所有權人或住戶居住品質而成立之人的組織體，為區分所有權人團體之代表機構，與各區分所有權人及住戶相互間本無從屬關係，依照前揭說明，屬私法自治範疇，依上說明，系爭條款之內容，亦難認有違反法律保留原則。被上訴人猶執詞主張：系爭決議違反民法第148條之誠信原則，且我國現行法律並無任何規定，授權社區規約得對於不擔任委員者課以金錢罰鍰，系爭條款課予區分所有權人法律所無之義務，違反法律保留原則、民法第71、72條及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等強制或禁止規定，而屬無效云云，洵非可採。

　⑵又區分所有權人會議經由多數決作成之決議或訂立規約，由全體區分所有權人共同遵循，該規約內容是否妥適，有無違反公序良俗，固非不得以比例原則加以檢驗，即應考量所欲達成之公共利益或目標（手段正當性），選擇侵害程度最小之手段（必要性），及保持損害與利益之間的平衡（衡平性），並應注意手段與目的之間的合理關聯（不當聯結禁止）。經查：本院審酌依系爭規約第11條之規定，當期輪值之管理委員，可依照輪流名單與同區之區分所有權人協調更換任期，確實無意願擔任管理委員之住戶，亦得以繳交5,000元之方式，免除輪流擔任管理委員之義務，除可尊重區分所有權人不願擔任管理委員之意願，亦可使該輪值之區分所有權人以額外繳納金額方式，以全其對社區事務本應有之付出，核屬兩全之方法，且酌以系爭條款決議之辭任金5,000元，並無顯然過高之情形，亦無侵害人身情形，此項對於無法擔任管理委員者所課予之金錢給付義務，堪認符合比例原則。被上訴人雖以前詞主張系爭條款違反憲法第23條所揭示之「適當性」、「必要性」、「狹義比例性」之比例原則云云，然系爭條款是否有助於達成住戶輪值擔任管理委員，公平參與服務社區之制度目的，此乃社區自治事項，不同社區或有不同之運作結果，此應由系爭社區全體區分所有權人依實際運作情形，於往後之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溝通檢討，並依社區自治精神予以尊重。被上訴人僅以系爭規約首次實施結果，第一輪5位輪值者，八成（4戶）寧願繳納5,000元而拒絕擔任委員，唯一接受輪值者，亦於2個月內辭職，並繳納5,000元，逕認系爭條款無法達成其規範目的，公共利益趨近於0，難認可採。再者，依被上訴人所陳，系爭社區於第8屆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亦曾提出其他獎勵方案及懲罰性條款之方案，然未獲得區分所有權人決議通過，嗣於第9屆區分所有權人會議通過系爭規約及條款，自應認此係社區多數住戶權衡後，認為系爭規約對於管理委員之選任採用「分區輪流制」，並輔以拒絕擔任委員，需支付職務辭讓金5,000元之制度，對於區分所有權人之權益尚無逾越必要程度之侵害，而屬適當可採。被上訴人主張尚有其他最小侵害之手段，而未提出足以使本院得有確信之證據以實其說，自屬無據。

五、綜上所述，被上訴人依民事訴訟法第247條規定，請求確認系爭條款無效，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從而，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自有未洽，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爰由本院廢棄改判如主文第二項所示。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併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有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16　　日

　　　　　　　　　民事第六庭　審判長法　官　巫淑芳

　　　　　　　　　　　　　　　　　　法　官　蔡汎沂

　　　　　　　　　　　　　　　　　　法　官　孫藝娜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16　　日

　　　　　　　　　　　　　　　　　　書記官　資念婷　　

　



